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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

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61.96%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60.93%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 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

一致。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深圳市景鸿永泰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30058917220XU
□ 不适用

智创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注）

刘绍柏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黄小芬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智创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司编号为 1702447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卓军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刘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深圳市奕兆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300MACPABU58B
□ 不适用

二、 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6月 30日收到

控股股东深圳市景鸿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智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

股股东”）出具的告知函，自 2025 年 6月 27日至 2025年 6月 30 日期间，控股

股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959.70 万股；自 2025 年 6月 24 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公司可转债累计转股 250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上述原因导致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61.96%变为 60.93%，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线，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深圳市景鸿永

泰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28,935.5322 30.95% 28,652.5322 30.65%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被动稀释

2025/6/30-
2025/6/30

智创投资有限

公司
28,905.6408 30.92% 28,228.9408 30.19%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被动稀释

2025/6/27-
2025/6/30

刘绍柏 47.8805 0.05% 47.8805 0.05%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被动稀释

2025/6/24-
2025/6/30

黄小芬 41.7940 0.04% 41.7940 0.0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被动稀释

2025/6/24-
2025/6/30

合计 57,930.8475 61.96% 56,971.1475 60.93% -- --

注：1. 上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 权益变动方式“其他：被动稀释”是指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的情形。

三、 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本次权益

变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在减持

期间内，公司将继续督促相关方严格遵守上述有关规定及承诺，合规减持，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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